关于对“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厨房设备采购”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吉区财购投诉〔2023〕5号

一、项目编号：JXZG-2023-024
二、项目名称：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厨房设备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南昌漫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洪都南大道235号热心村3排附3号厂房
被投诉人1：吉安市石溪头小学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金螺大道
被投诉人2：江西中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航盛大厦A座2608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中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厨房设备采购（项目编号：JXZG-2023-024）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内容有疑异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7月26日向我局提起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一：吉安市天成酒店配套设备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中以下产品为《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七.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共19种)0713，厨房机械，以下制造均无中国质量认证中心3C证书。请中标单位提供以下产品制造商中国质量认证中心3C证书；提供不出则为虚假响应。
投诉事项二:吉安市天成酒店配套设备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第17项制造商山东金通达厨业有限公司无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中标单位虚假响应招标文件。
被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一：本司认为此投诉事项和本次招投标事项无关。且此次招投标也未要求供应商提供3C证书。该质疑事项中质疑人质疑相关制造商未取得3C认证，给出的事实依据是网络查询截图。质疑人如果质疑所投货物制造商未取得3C认证，应该由质疑人自行取证，并以书面形式提供给采购人。此投诉不成立。
投诉事项二：我司认为此投诉事项和本次招投标事项无关。且此次招投标也未要求供应商提供卫生许可证。投标人所投相关货物能够在市场上销售既可以认定这些货物的制造商是获得了卫生许可证的。投诉人给出的事实依据是网络查询截图，事实依据不充分，此投诉不成立。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3年8月1日，本机关组织行业专家组对投诉涉及的内容及资料共同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组意见如下：
投诉事项一：本项目招标文件未要求投标阶段提供相关产品的3C证书，根据招标文件《商务条款》“5.验收要求”中按照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进行验收，验收不达标的供应商应承担一切责任，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收，该要求明确为验收阶段需要按照相关标准进行；投诉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也不能证明相关产品就无3C证书。另外，投诉人要求中标供应商在质疑投诉阶段提供招标文件未要求的佐证材料，不符合政府采购法规。基于以上事实，调查组认定该投诉事项事实依据不足，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
投诉事项二：本项目招标文件未要求投标阶段提供相关产品的无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根据招标文件《商务条款》“5.验收要求”中按照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进行验收，验收不达标的供应商应承担一切责任，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收，该要求明确为验收阶段需要按照相关标准进行；投诉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也不能证明相关产品就无无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另外，投诉人要求中标供应商在质疑投诉阶段提供招标文件未要求的佐证材料，不符合政府采购法规。基于以上事实，调查组认定该投诉事项事实依据不足，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
基于专家组以上意见及我局调查结果，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 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投诉事项一、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予以驳回。
六、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安市吉州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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